
 
 

 
 
 

 
 
 

 

 

 

 
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中信保诚
资管信远稳利2号资产管理产品资金运用关联交

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投资
中信保诚资管信远稳利2号资产管理产品资金运用关联交易
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2023年11月7日，我司向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保诚资管”）申购“中信保诚资管信
远稳利2号资产管理产品”（以下简称“信远稳利2号产品
”），申购金额200,000,000.00元，并于11月8日完成交易确
认。该交易以管理费计算关联交易金额（底层不涉及其他
关联方），管理费按产品资产净值的0.15%年费率计提。该
产品于2022年12月9日成立，存续期为10.5年，按照合同约
定，如持有一年预计发生关联交易金额30万元；如按照本
次申购日至产品到期日计算持有期（9.7年），预计发生关
联交易金额约291万元（最终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）。该交
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本产品为封闭式产品。产品建仓期为自产品成立之日
起六个月内，建仓期内本产品每个工作日面向产品份额持
有人开放申购，产品不开放赎回。管理人有权提前结束建
仓期，建仓期结束后，产品封闭运作。同时，自产品建仓
期结束后的2.5年内，投资者可多次分批缴付资金，分批缴
付次数不超过15次，首轮实缴金额不得低于1000万元，每个
投资者首轮实缴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。 产品投资范围为:
银行存款（包括活期存款、通知存款、定期存款、协议存
款、同业存款、同业存单、大额存单等）、货币市场基金
、逆回购协议、政府债券及准政府债券、央行票据、金融
债、企业债、公司债、短期融资券、超短期融资券、中期
票据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
意设立的交易市场发行的证券化产品以及法律法规允许或
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标准化债权类资产。本产品可参与正
回购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关联方: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四）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
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我司持有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
任公司100%股权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关联方名称 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
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其他企业

法定代表人 赵小凡 注册地址
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
北路乙2号1幢10层
01单元1001、9层

01单元901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50000 成立时间 2020-03-31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QJL3XU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、外币资金
；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、外币资金；开展
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；中国银保监会批
准的其他业务；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
务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

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 与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不适用
资金运用相关比例要求。

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
金额（万元） 291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信远稳利2号产品的管理费年费率为0.15%，管理费率
定价参考市场同类产品确定，符合市场化定价原则及相关
法律法规要求。各投资人均适用同样的管理费率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       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产品管理费率由中信保诚资管按
照一般商业条款及行业惯例，综合考虑发行及管理成本
，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定价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3-11-08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2023年11月7日，我司万能汇金资本G款账户申购信远
稳利2号产品，按单位净值申购，金额为200,000,000.00元
，产品单位净值为1.0131元，确认份额为197,413,878.19份。
信远稳利2号产品的产品管理费按产品资产净值的0.15%年
费率按日计提。每日应计提的产品管理费=前一日产品资产
净值×0.15%÷360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信远稳利2号产品的产品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按季支付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申购确认后交易生效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履行期限为产品存续期，产品存续期为自产品成立日
起10.5年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及产品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前提
下，在产品期限届满三个月前可由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延
长产品期限。可在产品合同约定的产品终止情况下终止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        根据我司与中信保诚资管签订的《保险资产委托投资
管理合同暨统一交易协议》，本次投资决策于2023年11月
7日由中信保诚资管按照其内部授权审批决策执行。中信保
诚资管通过投资交易系统对申购信远稳利2号产品进行系统
审批。该交易属于一般关联交易，按照我司内部管理制度
和授权程序审查,并于当季结束后三十个自然日内随关联交
易季度报告报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监管部
门反映。

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

2023年11月21日


